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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

1、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

2、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（除张盛、吴晓俊外）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董事张盛未签署保证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书面确认意见，未签署原因为:（1）年度报

告关于董事席位提名的表述与实际不符；（2）上市公司存在应披未披的承诺，且该等承诺对判断

理财产品是否应计提减值至关重要。

独立董事吴晓俊未签署保证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书面确认意见，未签署原因为：樊

家驹曾就上市公司 5,000 万元理财产品事宜对信托产品投资出具兜底承诺，上市公司应当对该承

诺予以公告披露。

3、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

4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5、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

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-6,364,823.76 元，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42,992,776.05 元；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合

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为 253,072,759.01元，其中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57,957,864.78元。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鉴于公司 2025年度业绩亏损，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、经营

情况和资金需求，为保障公司持续发展、平稳运营，亦为全体股东利益的长远考虑，公司 2025年

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。

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截至报告期末，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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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

1、 公司简介

公司股票简况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材料 603110 不适用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

姓名 曾广锋 /

联系地址
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8
楼

/

电话 0576-84275711 /

传真 0576-84275888 /

电子信箱 ir@neweastchemistry.com /

2、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

本报告期，精细化工（软包装用油墨和复合用胶粘剂）业务收入占比为公司总体营收的 94.04%，

算力业务占比较小。因此，公司以国内油墨细分行业政策导向、标准规范、原材料价格波动、技

术迭代趋势为核心切入点阐述行业情况，便于投资者把握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环境。

当前，国内油墨行业正处于深度结构转型期。在国家 “双碳” 目标战略驱动下，印刷基材选

型、生产工艺流程的 “绿色化升级” 已从可选方向转变为行业必答题。油墨制造业呈现环保型产

品加速替代传统产品的核心特征；同时，上游原材料、人工、物流等成本持续承压，倒逼企业通

过智能化升级、精细化管理挖掘效益，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、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的

发展态势。

环保政策已成为重塑油墨行业格局的核心驱动力，推动全产业链实现绿色变革。随着 “双碳”

政策持续落地，传统溶剂型油墨因 VOCs 排放量大，市场空间被持续压缩；水性油墨、UV（紫

外光固化）油墨、生物基油墨等环保型产品快速替代，成为行业增长主力。2025 年 3月，国家工

信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《促进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从技

术准入门槛倒逼行业转型升级，环保理念已贯穿产业链全环节，从源头实现污染减量管控。

食品软包装作为油墨核心应用领域之一，其需求升级深刻引领油墨行业技术发展方向。随着

食品安全关注度持续提升，相关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升级，国内 GB 9685、GB 4806.14-2023 等标

准，对油墨中重金属含量、VOCs 残留、物质迁移量均提出严苛要求，防范油墨有害物质向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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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移成为行业技术攻坚核心。软包装复合用胶粘剂专项国家标准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材

料及制品用黏合剂》（GB 4806.15-2024）于 2025年 2月 8日正式实施，对芳香族伯胺迁移量、总

迁移量及原料使用等作出明确规范，进一步提升行业安全标准。

VOCs排放管控持续收紧，现行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-2019）及地

方标准对复合工序 VOCs排放提出严格要求。在政策推动下，溶剂型胶粘剂市场逐步萎缩，无溶

剂、水性、生物基等环保型胶粘剂快速渗透，根据中国胶粘剂和胶粘带工业协会数据，“十四五”

期间我国胶粘剂行业规划产量年均增长率约 4.2%、销售额年均增长率约 4.3%；其中水性、无溶剂

等环保型产品市场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，成为行业增长核心动力。

原材料成本占油墨生产成本较高，其中树脂、颜料、助剂为核心构成。报告期内，有机颜料、

树脂、溶剂等石化衍生品价格受国际油价及供需关系影响波动较大，原材料价格波动对行业成本

控制形成一定挑战。

除了原材料，人工和物流成本近几年持续上涨，进一步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，成本向下游传

导存在较大阻力，企业经营压力显著加大。面对成本压力，企业转而向内挖掘优化潜力，一方面

通过建设自动化生产线（智能配料、自动灌装）、引入智能控制系统（在线检测、反应压力和温度

控制）有效降低人工依赖及物料损耗；另一方面，部分油墨企业推出自动配色系统，同步实现人

工成本与库存成本优化，以技术升级实现降本增效已成为行业核心发展路径。

数字技术加速向油墨制造领域渗透融合，数字印刷凭借按需生产、柔性定制等优势，对传统

印刷形成部分替代，带动数字印刷油墨需求稳步增长；智能制造全面落地推广，AI 质检、智能物

流等创新应用持续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良品率，数字技术与传统油墨制造工艺深度融合，推动行

业生产模式革新升级。

在多重因素驱动下，油墨行业呈现明确的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趋势：一是环保及技术标准持

续提升，行业准入门槛不断提高，市场集中度稳步提升，缺乏核心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逐步出清；

二是水性柔印、UV柔印、无溶剂复合、无苯无酮、低 VOC、无卤素、耐蒸煮、耐酸碱等高端环

保型产品，成为行业技术研发与市场发展的主流方向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主营业务为精细化工新材料（软包装印刷用油墨、复合用聚氨酯聚粘剂、PCB

电子油墨等）和算力业务。其中精细化工新材料业务营业收入为 35,777.63万元，占公司总体营业

收入的 94.04%；算力业务营业收入为 2,165.52万元，占公司总体营业收入 5.6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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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3.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

增减(%) 2023年

总资产 814,845,694.54 874,012,497.83 -6.77 857,754,091.77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
686,457,347.44 702,883,507.80 -2.34 688,926,140.65

营业收入 380,445,602.51 436,147,224.76 -12.77 393,582,500.63
利润总额 1,465,109.44 20,550,446.86 -92.87 65,397,454.73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
-6,364,823.76 13,957,367.15 -145.60 52,015,732.19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

-6,569,297.04 11,361,780.20 -157.82 6,347,542.38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
34,097,393.70 22,991,470.21 48.30 26,851,990.02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（%）
-0.92 2.01 减少2.93个百分点 7.70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
-0.03 0.07 -142.86 0.26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
-0.03 0.07 -142.86 0.26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

单位：元 币种：人民币

第一季度

（1-3 月份）

第二季度

（4-6月份）

第三季度

（7-9月份）

第四季度

（10-12月份）

营业收入 81,831,782.32 92,573,055.61 104,709,092.58 101,331,672.00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
2,950,258.61 -2,295,833.95 2,538,094.20 -9,557,342.62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

1,924,913.37 -2,379,624.27 2,323,706.34 -8,438,292.48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
-2,764,432.33 15,942,104.50 -3,734,933.52 24,654,655.05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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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股东情况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单位: 股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25,996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23,832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）

股东名称

（全称）

报告期内

增减

期末持股

数量

比例

(%)

持有

有限

售条

件的

股份

数量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

情况

股东

性质股份

状态
数量

朱君斐 0 17,787,840 8.84 0 无 0
境内

自然

人

江苏特丽亮新材料科

技有限公司
12,000,000 12,000,000 5.96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
无锡鸿晟鼎融投资管

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

8,129,603 8,129,603 4.04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
计红姣 4,481,500 4,481,500 2.23 0 无 0
境内

自然

人

长风私募基金管理

（海南）有限公司－

长风永利 1号私募证

券投资基金

3,146,800 3,146,800 1.56 0 无 0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

张跃军 2,907,200 2,907,200 1.44 0 无 0
境内

自然

人

许广彬 -22,710,103 2,700,000 1.34 0 冻结 2,700,000
境内

自然

人

王海木 1,941,300 1,941,300 0.96 0 无 0
境内

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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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
余军 1,660,400 1,660,400 0.83 0 无 0
境内

自然

人

曹菲飞 1,535,800 1,535,800 0.76 0 无 0
境内

自然

人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

上述股东中，特丽亮与鸿晟鼎融是一致行动人关系。除

上述关系外，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

关系，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亦未知是

否属于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中

规定的一致行动人。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
不适用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5、 公司债券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第三节 重要事项

1、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,044.56 万元，同比下降 12.77%，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-

636.48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145.60%，每股收益-0.03元，较上年下降 142.86%，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后的每股收益-0.03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150.00%。

2、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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